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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信息系统等级保护测评
招标编号：FSYYXXK2013-011
2013年7月

第一部分  投 标 邀 请 函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拟对信息系统等级保护测评进行招标，现向贵单位发出投标邀请，若同意有关要求，请参加投标。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1、招标人：九江学院附属医院
2、招标地点：详细地点另行通知。 

3、项目名称、测评期及地点：
（1）项目名称：见第三部分；
（2）测评期：合同约定；
（3）地点：九江学院附属医院。
4、招标文件的获取：
（1）九江学院附属医院网站www.jucch.com招标公告附件；

（2）联系九江学院附属医院信息科获取。
5、投标报名：有意向参标者请自本标书发布之日起至报名截止时间内到九江学院附属医院信息科报名，未报名者将无参与招标资格。本次应标书在开标前请自行保管，招标时一并提交。

6、报名截止时间：2013 年8月1日4:00时（北京时间），逾期不予受理。
7、开标时间：2013 年8月1日4:00时（北京时间）,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8、联系方法：九江学院附属医院信息科，电话：0792-2180370。
第二部分  投 标 须 知
一、投标方条件
1．投标人必须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的独立法人或出具独立法人资格证明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具有较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技术力量，注册资金应在人民币100万元（含100万元）以上，具备在九江本地长期提供本项目的建设服务能力。
3．应具备《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机构能力评估合格证书》（国家公安部信息安全等级保护评估中心颁发）或《江西省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机构推荐证书》（江西省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协调小组颁发并通过年审合格推荐证明）。
4．具有8名以上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测评人员证书。
5．具有信息系统风险评估服务、网站监测服务、系统压力测试服务、系统安全规划设计等服务的实施经验并提供实施案例。
6．具有近两年信息安全评测工作经验并有案例。
7. 为避免恶意竞标现象，参加竞标的公司必须交纳￥2000（人民币大写贰仟元）作为竞标保证金。开标结束后未中标者当场退还，中标者保证金在项目验收合格后退还。
8. 中标公司中标后按不超过中标金额的1%收取中标服务费。
二、投标文件的编写要求
1．投标文件的组成
投标文件分报价文件和商务文件两部份，分别装入两个密封袋内，正本壹份、副本肆份。

报价文件包含本项目分项价格和总价，以及必要的说明。

商务文件包括技术文件、资格证明文件、附件三部分：

（1）技术文件

①项目方案、主要测评内容的描述及整改方案建议等；
②验收标准；
③投标人情况一览表；
④售后服务承诺以及兑现这些承诺所具备的条件和保障措施；
⑤投标人能够给予招标人的其他优惠条件。

（2）资格证明文件
①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 
②组织机构代码证； 

③税务登记证； 

④法人资格证明或法人代表授权书；

⑤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的身份证；

⑥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机构能力评估合格证书或江西省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机构推荐证书；
⑦等级测评师证书；
⑧和本次招标项目类似的实施成功案例（以验收报告或合同为准）；

⑨投标人认为有必要的其他证明文件。

以上文件除特别注明需提供原件外，可提供复印件，但须加盖投标人公章。
（3）附件
①详细的项目清单和测评内容；
②评测周期；
③投标人认为需要陈述的其他内容。
2．投标报价要求
（1）所有投标均以人民币报价。
（2）投标报价应是采用费用包干方式建设，投标人应根据项目要求和现场情况，详细列明项目所需最终报价。
（3）投标报价应提供项目单价及本次投标总价。
（4）投标人应详实提供投标报价表。
（5）本投标报价为竞争性谈判报价。
（6）招标人不保证最低报价中标。
3．有关投标的其他规定
（1）投标文件正本必须用不退色的墨水填写或打印，幅面规格A4并装订成册，副本可用复印件。投标文件须一式四份（正本1份，副本3份），分别加盖“正本”、“副本”印章。正本与副本如有差别，以正本为准，责任由投标人自负。
（2）全部投标文件分商务文件和报价文件两部分，分别装入两个密封袋内，密封包装，封口处应有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封面注明招标项目名称和编号，投标人的名称、地址、邮编、传真、联系电话、联系人。
三、验收
中标人未在规定日期进行进场工作的，按如下约定支付违约罚金：
推迟一周，违约罚金为合同总额的5％；
推迟两周，违约罚金为合同总额的10％；
推迟三周，违约罚金为合同总额的15％。
第三部分  系统技术要求
一、项目内容
针对我院的三个信息系统开展等级保护测评和安全建设整改技术支持工作。具体内容如下：
	HIS系统
	三级

	CIS系统（含EMR、PACS、LIS、体检、移动、手麻、院感、病案、病理、电生理等子系统）
	二级

	门户网站系统
	二级


二、项目要求
1. 工作阶段、流程、内容及成果交付严格遵循《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要求》、《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和《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过程指南》等标准文件，根据系统等级开展相应级别的单项测评和整体测评，测评报告内容及格式严格遵照《信息系统安全等级测评报告模版（试行）》（公信安1487-2009），并经江西省九江市公安局网保支队信息安全等级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评审盖章。
工作过程文件及项目交付成果（包括但不限于）：不同测评阶段对应的各项文档（参照《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过程指南》）；《信息系统安全等级测评报告》。
2. 依照《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安全建设整改工作指导意见》（公信安[2009]1429号），严格遵循《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安全建设整改工作指南》各项要求，在系统测评工作的基础上，对我院总体信息安全管理和技术方面现状进行全面的分析，制订《等级保护安全整改概要分析报告》和《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安全建设整改方案》。
方案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信息安全背景、政策与技术标准依据、当前风险分析、安全需求分析、总体安全策略、安全建设整改技术方案设计、安全建设整改管理体系设计、信息系统安全产品选型及技术指标建议、项目预算等。
出具方案后，需以此方案为基础，开展安全整改咨询和系统加固工作，最终使我院安全管理和技术两方面达到相应等级的保护要求。
工作过程文件及项目交付成果（包括但不限于）：《等级保护安全整改概要分析报告》和《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安全建设整改方案》，方案可根据整改和规划内容的重要性和复杂程度采用分册方式编写。
3.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安全建设整改方案必须完全满足卫生部《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中有关信息系统安全的全部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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